
附件1-1

2021年度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1月 自评得分： 90.23 

项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区发展和改革局本级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元）

（20分）

预算数
（A）

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资金总
额

75 84.17 112% 20.00 

项目绩效总目标
（20分）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得分

完成全年全面从严治党任务，党组和党支部战斗堡垒
强，党员干部队伍模范作用好，单位网民清气正，管理

规范，工作有秩序，档案管理有序，人员思想稳定，保

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。

完成全年全面从严治党任务，党组和党
支部战斗堡垒强，党员干部队伍模范作

用好，单位网民清气正，管理规范，工

作有秩序，档案管理有序，人员思想稳

定，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。

18.23 

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（60分）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
完成法律服务、档案整理 100% 100% 3

市场检查、粮食宣传 3次 3次 3

质量指标

提高党员党的意识，发挥作

用，保持稳定
100% 100% 3

完成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指

标考核，优化服务
100% 100% 3

企业群众办事时限缩减 100% 100% 3

及时提供信用报告 100% 100% 3

成本指标
控制成本，节约成本 100% 100% 3

企业办事成本降低 100% 100% 3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标 为发展经济提供保障 100% 100% 5

社会效益指标

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政

府机关良好形象
100% 100% 5

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
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

期的良好环境
100% 100% 5

带动社会就业 高于上年水平 高于上年水平 5

可持续影响指标
以良好形象促进发改局的工

作
显著 有提升 4

满意度指标
完成法律服务和档案整理任
务，党员发挥作用好。

显著 有提升 4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
基本完成

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
继续保持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
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
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
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
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
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
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
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
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
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
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附件1-2

2021年度日常经济运行调节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1月 自评得分： 92.89 

项目名称 日常经济运行调节

主管部门 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区发展和改革局本级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元）

（20分）

预算数
（A）

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资金总
额

423 516 122% 20.00 

年初设定目

项目绩效总目标
（20分）

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得分

 

备注

通过聘用人员开展窗口服务，组织第三方开展节能监

察工作，确保工作任务完成。高质量完成“十四五”

规划编制工作，完成项目评估任务，使全区经济秩序

更加规范。

通过聘用人员开展窗口服务，组织第

三方开展节能监察工作，确保工作任

务完成。高质量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

编制工作，完成项目评估任务，使全

区经济秩序更加规范。新增粮油转移

支付5万元。

19.87

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（60分）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

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
长率

10.50% 1.70% 1.21

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个 12 12 10

时效指标
按省、市、区文件要求完成 95% 100% 10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按市、区要求完成相工作 影响显著 有影响 11.81

生态效益指标
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任务

完成率 100% 100% 12

满意度指标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
达到服务标

准要求
达到服务标准要

求
8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
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预期，追加了政府投资评审费用等费用增加引起预算支出超支
。

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
继续保持

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
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
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
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
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附件1-3

2021年度其他发展和改革事务支出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1月 自评得分： 93.58 

项目名称 其他发展和改革事务支出

主管部门 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区发改局发展规划科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元）

（20分）

预算数
（A）

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资金总
额

705 1780.51 252.55% 20.00 

项目绩效总目标
（20分）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得分

充分利用我区的优势，大力支持各帮扶点事业的发展，

使各帮扶点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，加快了各地

特色建设。

以市场为导向，积极搭建平台，大力推动各地的经济交
流。按照“优势互补、长期协作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

把我区资金、信息、技术、人才输入各帮扶点。

根据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支持
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（试行）》（武

政规〔2018〕 38 号） 和《市发展改

革委关于武汉市 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的实施细则》（武发改规
〔 2019〕 1 号）的要求兑现。省级调

整任务，完成新疆帮扶工作。

18.58

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（60分）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

按省、市、区完成1个单位扶

贫工作
100% 100% 4

总部经济注册累计规模 60亿元 约60亿元 5

服务业增加值完成率 100% 100% 5

服务业“小进规”企业补贴

兑现数量
22家 23家 5

质量指标 政策兑现到位率 100% 100.00% 5

时效指标 按省、市、区文件要求完成 100% 100% 4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标
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14% 9.20% 4

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 13.50% 8.30% 5

社会效益指标
扶贫项目完成对当地经济发

展有促进效果
有成效 有成效 5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总部企业政策宣传影响力 明显 明显 5

满意度指标

服务业企业对政策兑现满意

度
100% 100% 5

扶贫地区满意度 100% 100% 3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
基本完成



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
继续保持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
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
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
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
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附件2 2021年度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

填报日期：2022年 1月 总分： 92.23 

单位名称 武汉市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
基本支出总额 1192.62 项目支出总额 2380.68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得分（20分
*执行率）

部门整体支出总
额

2506.04 3573.30 142.59% 20.00 

年度目标（80 分）：

年度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地区生产总值指
标增长率

13.50% 8.30% 2.29

新增纳税亿元以

上楼宇数
1栋 5栋 4

区扶贫工作任务

单位数
1个 1个 4

完成法律服务、

档案整理
100% 100% 4

“小进规”新增
企业数

22家 23家 4

质量指标

被监察对象违反

节能法律、法规

查处率

100% 100% 5

粮油质量合格率 100% 100% 3.56

时效指标
按时完成各项工

作
100% 100% 5

成本指标 预算支出管制率 100% 100% 5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服务业增加值增
长率

14.00% 9.20% 2.73

全社会固定资产

投资增长率
10.50% 1.70% 0.65

城镇居民人均可

支配收入指标

城镇居民人均可支
配收入与经济增长

同步
达标 4

社会效益指标

扶贫项目完成对

当地经济发展有
促进效果

有促进 有促进 4

居民消费价格指

数涨幅指标

居民消费价格指数

涨幅控制在全市预

期调控目标水平
达标 4

生态效益指标
建设新能源汽车

充电站
12个 12个 5

可持续性影响指
标

带动社会就业 高于上年水平 高于上年水平 5

满意度指标

享受补贴政策企
业满意度

100% 100% 5

扶贫地区满意度 100% 100% 5

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
因为新冠疫情控制得力，2021年全区的经济存在一定回暖，但本区总体服务企业经营不及预
期。

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
继续保持对服务业重点企业的辅导与支持

备注: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: 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 (包括上年结余结转) 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
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: 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: 正向指标 

(即目标值为 >X, 得分=权重B/A) ，反向指标 (即目标值为& X，得分=权重A/B) 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

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: 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

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(含80%) 、80-50% (含50%) 、 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

加权平均计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约束性指标以负数计分。


